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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爆市府前顧問涉性騷女導演

台南綠營性騷2天爆3案
藍營諷性Lie台灣 黃偉哲：勿枉勿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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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市黨部遭判不當黨產
黨產會:移轉市府

國民黨:上訴到底

盧秀燕:依法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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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←台南市府性騷黑歷史連

環爆，國民黨團批信賴台灣

，墮落成「性、Lie台灣」。

（記者林雪娟攝）


